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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家一直提倡 “绿

色矿业发展” 模式。 要求在合法

开采的前提下， 用规范的管理让

周围百姓与矿山和谐共处。 然而

在新泰， 当地为了体现绿色， 居

然将一座矿山涂上了绿漆。 （7

月 31 日齐鲁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

中央及各级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

度的大背景下， 成了各级政府部

门及所有公众的共识。 而新泰这

个地方的矿山居然涂上绿漆，伪

造成绿水青山，意图应付环保检

查、蒙蔽卫星监测， 只是这样的

伪装手段太过拙劣 ， 虽然矿山

涂上了绿漆， 但并非真正的 “绿

水青山”。

为了应付环保检查， 居然公

然造假，究竟是谁有这么大胆？而

通过喷涂绿漆意图蒙混过关，当

地政府是否知情？ 如果相关部门

没有发现这一问题， 无疑有失职

渎职之嫌。 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明

确的回应， 更要严厉追究造假者

的责任， 如果监管部门对于矿山

涂绿漆事件存在失察或包庇问

题，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绿水青山成了 “喷涂” 出的

“假山”， 而类似现象并不鲜见。

一些企业为了企业利益罔顾公共

利益 ， 进行非法排污 、 非法开

采 ， 还通过各种伪装掩饰 “罪

证”； 还有部分地方相关部门与

不法企业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

替不法企业掩盖超标排污、 破坏环

境的问题； 有一些相关部门还进行

数据造假、 环保造假， 比如给监测

器喷水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 都

大大影响了环境治理的开展， 甚至

让环境治理成了 “看上去很美” 的

假把戏 ，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

题， 却被掩盖起来。

要把改善生态环境落到实处，

要让绿水青山不至于变成 “假水假

山”。 就需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

于应付与蒙蔽环保检查的不法行

为，更要加大打击与惩处力度，要用

力撕开环保造假者的遮羞布， 让他

们为自己的造假行为付出应有的代

价。 “绿水青山”不能靠绿漆涂抹

出来，而当纸糊的“绿水青山”也能

蒙混过关， 才更需引起高度警惕，

更有必要一查到底 ，戳穿这一 “掩

耳盗铃”的拙劣表演。

7 月 31 日 ， 文化和旅游部

下发公告， 对复核检查严重不达

标或存在严重问题的 7 家 5A 级

旅游景区进行处理。 其中， 给予

山西省晋中市乔家大院景区取消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处理； 给予辽

宁省沈阳市沈阳植物园景区、 浙

江省温州市雁荡山景区、 河南省

焦作市云台山景区、 广东省梅州

市雁南飞茶田景区、 四川省乐山

市峨眉山景区、 云南省昆明市石

林景区等 6 家景区通报批评责令

整改处理， 限期 3 个月。 （8 月

1 日中国新闻网）

乔家大院等 7 家被处理的

5A 级旅游景区， 为了追求经济

效益， 不同程度存在过度商业化

问题， 拉低了景区的各种服务质

量， 也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与 5A 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和服务

质量严重不符 。 笔者认为 ， 5A

级景区质量不达标就该被 “摘

星”， 乔家大院自酿的苦酒， 也

只能自己喝下。 乔家大院被 “摘

星” 将警示其他 5A 级景区， 如

果忘记了初心 ， 一切向 “钱 ”

看， 降低了景区的标准和服务质

量 ， 同样也会丢失这块 5A 级

“金字招牌”。

我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为五级， 5A 级旅游景区的标准

和服务质量， 代表着我国旅游业

发展的最高水平。 然而， 乔家大

院并没有珍惜这块 “金字招牌”，

不少游客认为， 乔家大院景区门

票价格过高， 但并没有享受到等

值服务， 整体旅游体验不佳， 而

景区近几年一直都在扩建， 已经

破坏了原先的风貌和神韵。 商业

氛围浓厚， 服务质量和配套设施

不达标， 是乔家大院被 “摘星”

的主要原因。

其实， 各大景区当初创建 5A

级景区时， 都会大力提升景区生态

环境和服务质量， 并配齐相关服务

设施， 一旦检查达标评上 5A 级景

区， 一部分景区便忘记了初心， 开

始不思进取， 躺在功劳簿上 “睡大

觉”， 从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重

经营收入， 轻管理和维护， 景区内

乱象频出 ， 环境脏乱差也无人过

问， 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 引发游

客的吐槽和不满， 与 5A 级景区的

标准不相匹配。 这种只顾眼前利益

的短视行为， 是少数景区管理者的

通病， 必须治一治。

文化和旅游部定期对 5A 级景

区复核检查， 对严重不达标或存在

严重问题的景区， 予以取消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 通报批评责令整改等

处理， 无疑在 5A 级景区的头上悬

了一把 “利剑”， 具有较大的震慑

作用。 这种动态管理模式， 让 5A

级景区不再是 “终身制”， 将倒逼

景区加强对各种乱象和生态环境的

治理， 并不断提升景区生态环境和

服务质量水平 。 而景区的环境好

了， 服务质量提升了， 旅游体验好

了， 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游玩， 景区也会相应增加了经济效

益。这样一来，景区和游客都能从中

受益，形成 “双赢” 的良好局面。

乔家大院 5A 级景区被 “摘

星”， 是一面可以对照检查的 “镜

子”。 其他 5A 级景区应当汲取教

训， 守住为游客服务的初心， 严格

按照 5A 级景区的标准和要求， 逐

步由 “门票经济” 向 “产业经济”

转型发展， 并严格控制商业化的比

例， 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类型， 提升

服务质量和品位 ， 从而始终保住

5A 级景区这块 “金字招牌”， 真正

体现其服务质量水平和应有的价

值。

“她来偷我的西瓜， 我还要

倒赔她 300 元钱， 我觉得这事不

太合理。” 近日， 河南鹤壁淇县

一瓜农庞某的经历经媒体报道后

引发关注。 淇县公安局官方微博

8 月 2 日晚针对此事发布通报

称， 偷瓜者已退还瓜农庞某之前

赔偿的 300 元，双方达成谅解。（8

月 4 日 《扬子晚报》）

不管西瓜值多少钱， 偷别人

种的西瓜， 就是盗窃行为， 属于

违法行为， 并不能因为西瓜不值

钱就否定盗窃的本质定性。 瓜农

保护自己的西瓜 ， 制止他人偷

瓜， 追赶偷瓜贼， 这属于典型的

正当防卫。 但结果抓偷瓜贼的瓜

农反而要赔偿偷瓜贼 300 元， 民

警一开始作出的这种调解处理，

实在太过荒唐可笑， 着实让法律

蒙羞。

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 瓜农

抓偷瓜贼， 制止偷瓜贼逃跑， 即

便在拉扯过程中造成偷瓜贼的电

动车车把摔坏 ， 偷瓜贼膝盖擦

伤 ， 并没有突破正当防卫的界

限， 不属于防卫过当。 《民法总

则》 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 “因

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 不承担民

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

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 正当

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

任。” 按照这条规定， 作为正当

防卫的瓜农， 很显然不应当对偷

瓜贼进行任何的经济赔偿。

虽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 当

地公安机关又重新介入处理， 偷

瓜贼后来退还了瓜农之前赔偿的

300 元。 但是， 对这起 “抓偷瓜贼

倒赔钱” 案的了结， 并不能止于偷

瓜贼退还瓜农的赔款， 还有两个问

题必须进一步追问。

第一个问题， 偷瓜贼要不要承

担法律责任。 西瓜不值钱， 偷西瓜

达不到盗窃犯罪的立案标准， 构不

成盗窃犯罪。 但在法律上， 偷西瓜

仍然属于违法行为， 这决定了公安

机关不能对偷瓜贼批评教育后就直

接放走偷瓜贼。 因为盗窃违法行为

属于行为犯， 而不是属于后果犯。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九

条的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的， 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 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

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从这个角度

来说， 对偷瓜贼， 公安机关完全可

以给予拘留、 罚款的处罚， 最轻也

应当给予警告的处罚。

第二个问题， 作出荒唐调解的

民警要不要问责。 瓜农抓偷瓜贼反

倒赔 300 元， 民警作出如此让法律

蒙羞的荒唐调解， 究竟是主观认知

有误， 还是为了和稀泥， 当事民警

的执法行为有没有违反 《公安机关

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

当地公安局应当进行认定， 并决定

是否对当事民警进行问责。 对于这

个问题， 当地公安机关必须给公众

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和让人满意的答

案。

每一位民警都应当吸取这起案

件的教训， 今后在调解时一定要精

准认定事实和法律， 避免作出有损

公信力的荒唐可笑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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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农倒赔偷瓜贼让法律蒙羞

5A级景区质量不达标就该被“摘星”

绿漆涂抹不出“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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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8 月 1 日， 一辆满载井盖的半挂

车途经河南固始县时发生侧翻。 2 日

上午， 车主宋先生发现， 33 吨井盖

已快被附近村民搬光。 8 月 3 日， 当

地警方回应称， 没人在场看护不算哄

抢， 少量侵占够不上犯罪。 此事随后

引起网友热议。 （8 月 4 日观察者

网）

百家讲：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

凯琳观察总结出有名的 “破窗理论”，

是对诸多哄抢事件的合理解释。 “破

窗理论” 认为，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

生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比如有人

打坏了一块窗户玻璃， 又没有及时修

复， 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

容， 去打碎更多的玻璃， 在这种氛围

中， 犯罪就会滋生、 蔓延。 当货物整

整齐齐摆放在车上 ， 一切秩序井然

时 ， 一般人不会去抢 ； 而当货物散

落， 秩序失控时， 一旦有 “破窗者”

试图搬走货物， 便会引发更多人加入

其中， 这就是 “破窗效应”。

33 吨井盖遭哄抢， 警方不能放

任 “破窗” 乱象。 哄抢不仅是道德失

范 ， 而且还违反了法律 ， 绝对不是

“不抢白不抢 ”。 对于公私财产的保

护 ， 还是需要公安部门加大惩处力

度， 绝不能让哄抢者逍遥法外， 不管

有多少人参与 ， 查处时一个也不能

少。 其实道理很简单， 当抢一个井盖

比买一车井盖成本还要高时， 就不会

再有人去抢了。 换言之， 一旦提高了

哄抢的违法成本， 就很少有人再敢为

之了。 只有依法严惩， 才能终结 “破

窗” 乱象。

———汪昌莲

“痰”：

向别人借了钱， 后来却拒不履行

自己的还款义务。 今年初， 正准备乘

高铁出行的郑某被警方抓获。 虽然被

捕的第二天， 郑某的亲属就帮他还清

了欠款， 但殊不知他拒不执行生效法

律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犯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近日， 遵义市汇川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郑

某也因自己的行为获刑。 （8 月 4 日

《遵义晚报》）

百家讲：

企业也好， 个体也好， 不管是借

钱， 或者是欠薪， 欠钱就得还钱。 老

赖有钱不还， 故意转移财产的情况，

可以向法院申请将老赖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 。 当老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后， 将寸步难行， 不能乘高铁、 搭飞

机、 不能买房修屋、 不能旅游度假、

不能有高消费、 不能担任公司高管等

等。

法治社会 ， 天网恢恢 ， 疏而不

漏， 欠钱不还的老赖就是有孙悟空七

十二变的功夫， 也逃不过 “如来佛”

的手掌心———神圣的法律。 任何侥幸

心理都是要不得的。 由此可见只要法

律硬起来， 铁起来， 较真起来， 老赖

哪里逃！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只

有法律认真起来， 依照法律办事， 发

扬 “宜将剩勇追穷寇” 的精神， 不管

是什么人， 欠钱不还当老赖就要动真

格的清欠， 那么老赖就是躲到天涯海

角 ， 终有一天会是无路可走 ， “老

赖” 有钱不还获刑就是一面镜子。

———汪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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